
以數字方式填註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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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親筆簽名
1.填寫須正楷，無簡體字
2.若有錯誤，修正後並蓋填具人之印章

父親親筆簽名
1.具監護權之法定代理人
2.填寫須正楷，無簡體字
3.若有錯誤，修正後並蓋填具人之印章

1.法定代理人若無身份
證，須以居留證替代

2.影本以相同大小影印
3.使用膠水浮貼

母親親筆簽名
1.具監護權之法定代理人
2.填寫須正楷，無簡體字
3.若有錯誤，修正後並蓋填具人之印章

1.連帶保證人(得由法定代理人其中一名擔
任，惟僅一名法定代理人時，則須另覓本
國籍滿 18 歲以上之成年人)

2.須本人親筆簽名，填寫須正楷，無簡體字
3.若有錯誤，修正後並蓋填具人之印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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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得填寫日期，以數字方式填寫整齊可辨識清楚，保證書及志願書日期須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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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請務必詳閱志願書及保證書填寫注意事項，以免影響通信報到權益★

請依下列重點提示，錯漏處請修正(修正後並蓋填具人之印章)。

1. 志願書、保證書之法定代理人(以下簡稱法代)，填寫人員須相同一致。

★學生為父母共同監護，皆須填寫資料。

★若學生僅為「單一監護」，則法代由具監護權者填寫。

★若為「委託監護」，其「不具」法代身份，「不可」填寫於法代欄位!

 例：志願書的法代為父親及母親共同監護，保證書的法代，分別填

寫父親與母親個人資料。

 例：法代僅為父親1人時，保證書及志願書之法代，填寫一欄位法

代(父親)資料即可。

 例：法代父親王健民委託陳○○監護王小華，辦理王小華就學、健

保等事項，因陳○○不具法代身份，不可填寫於法代欄位! 法

代仍須由父親王健民填寫。

2. 志願書、保證書之連帶保證人(得由法代其中一名擔任，惟僅一名法代

時，則須另覓本國籍滿18歲以上之成年人)

3. 法代為父親及母親共同監護時，保證書及志願書之連帶保證人，可由

父親或母親擔任並由本人填寫資料。

正
本
２
份
寄
回

學生親筆簽名
1.填寫須正楷，無簡體字
2.若有錯誤，修正後並蓋章

1.連帶保證人(得由法定代理人
其中一名擔任，惟僅一名法定
代理人時，則須另覓本國籍滿
18 歲以上之成年人)

2.須本人親筆簽名，填寫須正
楷，無簡體字

3.若有錯誤，修正後並蓋填具人
之印章

本人親筆簽名
1.具監護權之法定代理人
2.填寫須正楷，無簡體字
3.若有錯誤，修正後並蓋填具人
之印章


